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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條例》

(第 24 章 )

《《《《 2001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徵費徵費徵費徵費 ) (證券證券證券證券 )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令》令》令》令》

《《《《 2001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期貨合約期貨合約期貨合約期貨合約 )(徵費徵費徵費徵費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 (第第第第 2 號號號號 )令》令》令》令》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二 零 零 一年 九 月 十 八 日的 會 議上 ，行 政 會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 行 政長官 指指指指

令令令令 應根據  –

(a)  根據 《證 券 及期 貨 事 務 監察 委員 會 條例 》第 52(1)條 ， 訂立

《 2001 年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徵 費 )(證 券 )(修 訂 )

令》 (《證 券徵 費 修 訂令 》 )(載於 附件 A)， 以 實際豁免交 易

所買 賣基 金莊 家就 其 從事 屬莊 家活 動的 買 賣而 根據 該條 繳 付

的徵費；以及

(b) 根據 《證 券及 期貨 事務 監察委 員會 條例》第 52(2)條 ， 訂立

《 2001 年證券 及 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 (期 貨合約 )(徵 費 )(修

訂 ) (第 2 號 )令》 (《 期貨徵費修訂令》 )(載 於附件 B)， 以

指明股票期貨合約 每宗可徵費交易的徵費為 0.20 元 。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 A ) 給予交易 所買賣基 金莊家的豁免給予交易 所買賣基 金莊家的豁免給予交易 所買賣基 金莊家的豁免給予交易 所買賣基 金莊家的豁免

( a )  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

2 . 根 據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條 例 》 (條 例 )第 5 2(1 ) ( a )條 ，

任 何 人 進 行 證 券 買 賣 ， 而 該 宗 買 賣 已 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聯 交 所 )記 錄

者 ， 須 付 予 證 監 會 一 筆 徵 費 ， 而 徵 費 率 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頒 令

指 明 。 現 時 於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條 例 ( 徵 費 ) ( 證 券 )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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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徵費令》 )第 2 條訂明的徵費率為有關成交價值的 0 . 007%。 證

券 徵 費 令 亦 給 予 聯 交 所 的 納 斯 達 克  —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所 試 驗 計 劃 的 市

場 莊 家 實 際 的 豁 免 ， 其 所 進 行 屬 莊 家 活 動 的 買 賣 ， 徵 費 率 為 成 交 價 值

的 0 %。

3 . 交 易 所買 賣 基 金是 在 認可 交 易 所上 市 及買 賣 的 開放 式 互惠 基 金 或

單 位 信 託 ， 投 資 者 可 按 與 買 賣 個 別 公 司 股 份 完 全 一 樣 的 方 式 ， 買 賣 這

些 基 金 。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是 證 券 投 資 組 合 ， 一 般 反 映 投 資 組 合 內 相 關

證券的價格和收益 表現。

4 . 香 港 盈富 基 金 是首 個 在聯 交 所 上市 及 買賣 的 本 地成 立 交易 所 買 賣

基 金 。 另 外 ， 聯 交 所 亦 已 引 入 在 納 斯 達 克  —  美 國 證 券 交 易 所 試 驗 計

劃 下 稱 為 iSh a res 的 地 區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 讓 這 些 基 金 可 在 聯 交 所 買

賣 (並 非 上 市 )。 為 進 一 步 發 展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市 場 ， 聯 交 所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稍 後 推 出 本 地 成 立 的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 這 些 本 地 成 立 的 交 易

所買賣基金將會在 主板上市及買賣。

( b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5 . 與 大 部分 證 券 不同 ， 交易 所 買 賣基 金 成立 時 一 般並 無 進行 首 次 公

開 招 股 ， 而 且 種 子 股 份 數 量 有 限 。 基 於 其 獨 特 的 結 構 ，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初 期 的 股 東 數 目 增 長 一 般 十 分 緩 慢 。 除 非 引 入 莊 家 活 動 改 善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的 流 通 性 ， 基 金 初 期 的 成 交 量 將 會 偏 低 。 幾 乎 所 有 海 外 交 易

所買賣基金市場 (如納斯達克 )均已設立莊家制度。

6 . 市 場 莊家 可 發 揮提 供 股票 流 通 性的 重 要市 場 功 能， 但 在這 個 過 程

中 須 承 擔 額 外 的 財 政 風 險 ， 證 監 會 因 此 建 議 ，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莊 家 在

以 此 身 分 買 賣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股 票 時 ， 可 獲 豁 免 繳 付 交 易 徵 費 。 此 舉

會 鼓 勵 證 券 交 易 所 參 與 者 發 揮 市 場 莊 家 的 功 能 ， 並 有 助 增 加 交 易 所 買

賣基金市場的流通 性。

( B )  合理調整 股票期貨 合約的徵費合理調整 股票期貨 合約的徵費合理調整 股票期貨 合約的徵費合理調整 股票期貨 合約的徵費

( a )  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

7 . 自 從 兩間 交 易 所及 與 其有 聯 繫 的三 間 結算 所 於 二 零零 零年 三 月 合

併 後 ，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港 交 所 )便 一 直 整 合 各 方 面 的 業

務 ， 以 達 致 合 併 所 擬 帶 來 的 益 處 。 其 中 措 施 包 括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為 協 調 股 票 期 貨 和 股 票 期 權 市 場 ， 將 股 票 期 貨 合 約 乘 數 * 劃

一，使其與股票期 權合約所採用的標準一致。

                                                

*  附 註附 註附 註附 註  合 約 乘 數 是 一 張 期 貨 合 約 的 固 定 相 關 股 份 數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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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 實 行調 整 措 施前 ， 大部 分 股 票期 貨 合約 的 合 約乘 數 額相 等 於 五

手 交 易 股 數 ， 而 股 票 期 權 合 約 的 合 約 乘 數 額 則 已 劃 一 為 相 關 股 票 的 一

手 交 易 股 數 。 調 整 措 施 實 行 後 ， 所 有 股 票 期 貨 合 約 的 合 約 乘 數 額 均 已

調 整 為 相 關 股 份 的 一 手 交 易 股 數 。 以 股 票 買 賣 單 位 作 為 合 約 乘 數 額 的

做 法 ， 會 使 股 票 期 貨 合 約 更 易 掌 握 ， 投 資者 更 易 計 算 合 約 股 數 。 股 數

較 少 的 合 約 可 使 投 資 者 更 易 負 擔 相 關 的 投 資 。 此 外 ， 將 股 票 期 貨 市 場

產 品 的 合 約 乘 數 與 股 票 期 權 合 約 市 場 劃 一 ， 會 有 助 進 行 交 易 、 對 銷 對

沖及套戥等活動。

( b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9 . 《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 (期貨合約 ) (徵 費 )令 》 (期 貨 徵費令 )
第 2 條訂明，現時 香港期貨交易所各市場每宗可徵費交易的徵費為 1
元 。 不 過 ， 如 屬 小 型 恒 生 指 數 期 貨 合 約 ， 則 每 宗 可 徵 費 交 易 的 徵 費 為

0 . 20 元。在調整合 約乘數後，大多 數股票期貨合約股數 均減為原來 股

數 的 五 分 之 一 。 為 了 相 應 地 令 交 易 成 本 更 為 合 理 ， 證 監 會 建 議 合 理 調

整各類股票期貨合 約的徵費，把每宗可徵費交易的徵費由 1 元 調 低至

0 . 20 元。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1 0 . 《 20 01 年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徵 費 ) (證 券 ) (修 訂 )令 》 對

《證券徵費令》第 2 條作出修訂。修訂令訂明，交易所買賣基金莊家

若 買 賣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 就 第 52 ( 1 )條 而 言 ， 徵 費 率 為 有 關 成 交 價 值

的 0 %。

1 1 . 《 20 01 年 證券 及 期貨 事務 監察 委 員會 (期 貨合 約 ) (徵 費 ) (修 訂 ) (第
2 號 )令》對《期貨 徵費令》第 2 條作出修訂，規定股票期貨合約每宗

可徵費交易的徵費 為 $0 .2 0。其他合約的徵費將維持不變。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2 . 港 交 所曾 向 對 交易 所 買賣 基 金 市場 感 興趣 的 交 易所 參 與者 徵 詢 意

見 ， 他 們 歡 迎 對 莊 家 買 賣 的 徵 費 豁 免 。 由 於 預 期 合 理 調 整 股 票 期 貨 合

約 徵 費 不 會 引 公 眾 關 注 ， 因 此 我 們 認 為 無 需 就 是 次 技 術 性 修 訂 徵 詢

公眾的意見。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1 3 . 律政司認為，命令 並無抵觸《基本法》 中 不涉及人權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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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1 4 . 律政司認為，命令 符合《基本法》中與人權有關的條文。

命令的約束力命令的約束力命令的約束力命令的約束力

1 5 . 命令不會影響《證 券徵費令》和《期貨徵費令》現時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6 . 豁 免徵 費 的建 議 將 會 減 少證 監 會的 收入 ， 但交 易 所買 賣 基金 成 交

量 的 增 加 應 可 大 於 彌 補 收 入 的 減 少 。 合 理 調 整 股 票 期 貨 合 約 徵 費 的 建

議 對 證 監 會 收 入 並 無 影 響 。 成 交 量 的 增 加 將 對 政 府 印 花 稅 的 收 入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但 現 時 無 法 確 定 印 花 稅 收 入 因 此 而 增 加 的 幅 度 。 這 兩 項 建

議修訂令不會對政 府的人手造成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 7 . 上述建議有助香港 證券市場的發展。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 8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 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 十八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 日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 9 . 我 們 會於 憲 報 刊登 命 令當 日 發 出立 法 會參 考 資 料摘 要 及新 聞 稿 ，

並安排發言人答傳 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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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 0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 查詢，請致電 25 28  9 16 1  與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

理局長甄美薇女士 聯絡。

財經事務局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 十八日


